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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应着手推动地方税务结构的变化，而非代替地方政府制定环境税率





 

税还是费：中国环境管制的结构性矛盾

于洋

 

从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决定，到中国总理李克强首次《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时隔近四个月。期间一系列改革开始启动，其中也包括环境保护方面。李克强在报告中阐述了2014年中国政府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的工作计划，也在财税体制改革部分特别提到“推动消费税改革，做好环境保护税立法相关工作”。然而，正是报告中提到要推动环境税而非环境费，体现了中国环境管制结构中存在着的结构性矛盾：即中央集权的制度安排与环境管理地方政务属性间矛盾。

在中国，“税”是全国性的，无论国税还是地税，都由中央统一制定税率，区别仅在于谁来支配税收收入，而相应的“费”则是由地方自行决定费率的税收模式。不少环保人士认为，由于地方政府顾忌本地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因此他们会刻意压低环境费率或降低监测力度，导致环境保护激励不足。因此这些环保人士主张由中央管环境，由中央制定环境税率。然而笔者必须指出，这样的看法忽略了环境税的地方性本质，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环保动力不足的问题，还削弱了环境税的政策效果，扩大了其负面影响。

 

环境资源价格的区域差异性

 

环境税的本质，是将环境容纳污染物的能力作为资源，并对该资源进行定价。理论上，环境资源的价格是地方性的，其定价应当有地方环境管制当局制定而非全国统一设定。然而，根据中国税收相关制度，一旦环境价格以环境税的形式确立，其税率由全国统一制定，地方很难对其进行调整。这种环境价格区域差异性和环境税率全国一致性间的矛盾会不仅会削弱环境税在抑制污染排放上的功效，还会加剧该税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环境价格应以环境费的形式体现并由地方政府制定费率。

之所以说环境资源价格具有区域差异性，一来这是因为大多数污染物都影响的是排放地区而非全国，二来环境资源的价格体现的是一个地区发展水平与环境资源稀缺性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环境资源价格和当地的发展水平和污染容纳能力等因素有关；经济发达、居民收入高的地区往往环境定价水平也较高。发展滞后、人民贫穷、就业压力大、环境敏感度不高的地区，环境资源就不那么稀缺，环境价格相对就较低。

地方当局在思考环境保护时顾虑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这部分上是一个负责任政府的正常决策考量。环境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同区域间环境资源价格的差异影响着这些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方向，也是驱动了区域分工和产业转移。正确、有效而具有地区差异性的环境定价，能够协调和兼顾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例如在环境承载污染容量大、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较低的环境定价会和低人力资本等成为这些欠发达地区在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获得产业转移和发展的机会。在欠发达地区，虽然由产业转移导致的污染造成了损失，但当地民众也能够通过经济发展获得的其他方面的福利提升得到补偿。

 

下放环境价格定价权

 

如果以环境税或全国统一排放标准的形式，人为的将各地环境资源拉平，这不仅会造成发达地区环境保护动力不足，更会抑制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阻碍了产业的有序转移，更迫使人口更多的集中到发达地区，对该地区环境承载力形成更大压力，进一步拉大真实环境价格与环境税之间的差距。

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环境税费的征收基于对污染排放的核查，即便中央制定了严厉的环境排放标准或高昂的环境税率。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降低核查力度等方式变相实现地方对环境价格的体现、降低环境税率。如果地方政府以这样的方式体现环境价格的差异性，这一方面使得环境税的政策效果无法得到真实体现和评估；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机制提供了大量寻租的机会。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央集权式的环境管制与环境问题的地方政务行之间的矛盾，若处理不当不仅加剧环境政策对经济实体的影响，更会影响这些政策改善环境的能力。因此，正视环境价格的区域差异性，将环境价格定价权下放地区，令地方自定费率、自行决定所收取环境费的分配方式和利用模式，才能让环境定价真是反映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成为有效配置资源的政策工具。

 

中央集权模式下的环境资源定价与管制

 

如果需更有效的体现环境资源价格，还要破解地方当局环保积极性不足的问题。但破解的方法不是让中央制定税率，而是推动绿色税改。地方当局在思考环境保护时顾虑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无可避免的会基于本地财政收入的考虑，压低环保费率——毕竟，环保费的开征对实体经济无可避免的会产生冲击，降低地方当局乃至中央政府的税基。要解决这一矛盾，就需要对地方当局的收人结构进行调整，进行绿色税改。绿色税改不仅有“增”，还要有“减”。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要降低对其他扭曲性税种征收。逐渐用纠正扭曲性的税种（环境能源税等）部分替代和抵消扭曲性税种（对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性要素征收的营业税、消费税等）。

一方面，用环境税替代扭曲性税种，能够降低环境税对企业造成的税收负担，抵消环境税开征对整体税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绿色税改改变了地方政府的税基，使其财政收入更多依赖环境税。绿色税改使得对污染排放的监控不仅仅是找企业麻烦，更是帮政府找钱，而排放监测不仅再是环保一家的事，而成为环保、财政和税务等多方关注的问题。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应着手推动地方税务结构的变化，而非代替地方政府制定环境税率。在更合理的税收结构下，让地方政府基于其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环境费率。而目前，环保体制改革在这一方面方向的模糊，使得环境价格体制改革的效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上述矛盾的存在将成为制约未来中国环境管理有效性的决定性阻碍因子。

（作者是环境专业博士研究生，现就读于斯坦福大学环境系和经济系，研究方向是环境经济学和能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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